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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演進和趨勢∗

陳廣漢　 譚　 穎

［提　 要］ 　 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在市場主導和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下不斷演進和發展，在微觀市

場機制下依託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疊加的雙重優勢下實現區域的功能性整合。 在宏觀層面上政府

區域發展規劃和政策制度安排下，自上而下進行制度性整合。 和國際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

要素稟賦豐裕、產業完備已經具備打造世界級灣區的條件。 新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

戰略，粵港澳合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統籌協調功能，進一步突出市場機制功能，
實現“一國兩制”下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推動灣區全方位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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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 ４０ 年來，區域分工合作、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縮影。
１９７８ 年廣東憑藉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和先行一步政策優勢，率先進行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從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發展格局。 在市場主導和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下，珠
三角和港澳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進行分工合作，珠三角吸引香港、澳門的工業轉移和國際投資，在香

港和澳門與珠三角之間形成了服務─製造的垂直產業分工體系。 港澳與珠三角的合作，一方面加

快了珠三角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型和城市化的進程，珠三角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
另一方面香港、澳門完成了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型，成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和旅遊中心，形
成了以港澳為國際窗口，廣州、深圳為區域中心，“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多城市聯動的城

市群發展格局。 經過 ４０ 年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以 ０．６％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 ５％的人

口，創造了全國 １２．４％的 ＧＤＰ，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之一。 ２０１７ 年粵港澳大灣區人

均 ＧＤＰ 達到 ２２，３００ 美元，城市化率達到 ８５％，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和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

一。
在全球化新格局、國家經濟發展新時期和改革開放新階段的背景下，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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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面臨內部結構調整和外部區域競爭的雙重壓力。 國家適時適勢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國

家戰略，有利於粵港澳城市群構建新的分工協作體系和合作機制，以便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中繼續發揮獨特優勢，朝向全球最具活力的新經濟區域和最具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演進。 本文

通過回顧和梳理粵港澳在市場主導和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下的演進和發展過程，總結新時期大灣

區建設面臨的問題，從合作機制和合作內容的變化探討新時代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趨勢，並為未

來深度合作提出發展方向與策略。

一、理論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城市群演進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聯繫和空間結構不斷演化，區域經濟一體

化集團和城市群在世界和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國家的經濟實力越來越體現為

區域經濟的競爭力。
美國經濟學家 Ｂａｌａｓｓａ 從靜態和動態兩個維度對經濟一體化進行了解讀。①經濟一體化既是一

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就過程而言，它包括採取各種措施消除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歧視；就狀態而

言，則表現為經濟主體之間各種形式的差別消失。②隨著經濟學理論的演進和現實經濟合作的發

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與外延不斷變化，應用領域也不斷擴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僅包括跨國

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包括次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內跨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本

質是實現區域內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
新經濟地理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理論都認為，經濟集聚會不斷突破原本城市間距離和市場分割

的束縛，在空間尺度上弱化領土邊界，推動區域空間格局向著經濟一體化和城市群演進。 區域經濟

一體化中距離是區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距離決定了合作的難易程度，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

經濟地理學將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引入國際貿易，研究發現規模經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

原因，運輸成本是影響貿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區域一體化有助於形成集聚效應實現規模經濟。③

區域非均衡增長論的增長極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的中心外圍理論也反映了在經濟集聚下城市

中心的形成和新城市產生的機制。 在市場機制下區域空間結構會受到不同力量共同作用，一是

“本地市場效應”，廠商傾向於選擇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產；二是“價格指數效應”，在產業集聚地

區，由於生產的產品種類和數量較多，輸入的產品減少，支付的運輸費用少，因此商品比其他地區便

宜。 “本地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都形成積累循環因果關係，使得要素向核心區集聚，逐步

形成中心城市，經濟規模越大，集聚效應越顯著。 但是，也還存在著“市場擁擠效應”，即產業集聚

形成的“離心力”，指廠商傾向於選擇競爭者較少的地區生產，從而形成從核心城市向邊緣的擴散

效應。 區域一體化通過集聚和擴散效應推動城市不斷突破傳統邊界，從各自獨立的單個城市演變

成為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群。
但是，由於是在市場自發的作用下形成的，存在市場失靈和負外部性的可能。 從區域空間發展

視角看，區域經濟整合過程可能會出現區域非均衡增長，Ｍｙｒｄａｌ 提出了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地理上

的二元結構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達區域與不發達區域之間的“回波效應”往往大於“擴
散效應”，市場力作用通常傾向於擴大區域差異。④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和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 的核心與邊緣理論發現

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不僅不能改善區域不平衡發展現狀，區域發展間的差距會不斷擴大並惡性循

環。⑤

此外，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一方面，區域間的經濟活動中會產生政策協調、貿易摩擦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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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另一方面，行政壁壘和行政區經濟顯著，而區域公共產品更具有跨區域

外部性的典型特點，主體跨區域使得區域合作中“搭便車”問題更為嚴重。 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和

壟斷都會導致市場的低效率，需要政府進行調節。
因此，Ｂａｌａｓｓａ 將區域經濟一體化劃分為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兩個不同的階段。⑥區域經濟

功能性整合是指某一區域內在自發的市場力量推動通過分工和合作實現經濟的融合，區域間的分

工和貿易與規模經濟都是涉及區域城市群在產業方面的協同，主要是市場機制以“看不見的手”引
導區域合作和發展。 在區域功能性整合的基礎上還需要進行區域經濟的制度性整合。 在區域合作

從產業協同向基礎設施協同和制度協同的過程中，主要是政府主導區域整合過程，更多的是強調政

府“看得見的手”的調節功能，協調經濟效率和區域平衡兩大發展目標。 區域合作主要是通過制度

化和法制化克服區域一體化中的障礙，和功能性整合相比具有較高的穩定性。
具體而言，區域一體化的城市群演進中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平衡城市之間的

利益關係，消除歧視，真正的實現共同市場和市場公平；二是促進要素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城市的競

爭力。 區域政策是政府對區域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的重要工具，主要包括有區域發展規劃、產業政

策、戶籍政策、土地政策、投融資政策等。 孫久文指出區域政策具有空間異質性、空間局部干預性和

相對開放性等理論特質，而空間局部干預是針對“問題地區”的干預，體現出“積極的區域傾斜”特
徵，差別對待不同類型區域，進而形成分工合理、優勢互補和合作共贏的區域關係。⑦

《２００９ 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中指出，中國未來將湧現和發育一批高密度（生產

要素高度集聚）、近距離（生產要素近距移動和專業化）、淺分割（區域一體化）的巨型功能地域，以
大城市為核心，有著主次序列、分工協作的城鎮群體。⑧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已經

開始形成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成為推動中國發展的核心力量。 與京津冀城

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更具有特殊性，它是在“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

特殊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既有別於國際層面的跨國區域一體化，也不同於一般國內省際間區域一體

化。 粵港澳大灣區過去的形成與演化是區域一體化的城市群發展的典型縮影，研究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發展演進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機制，將區域發展理論與粵港澳發展實踐相結合，有利於為大

灣區未來發展提供啟發和指導。

二、演進邏輯：市場主導與政府推動的雙重作用

４０ 年粵港澳合作的實踐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的演進和發展既是“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推動作

用，也得益於“看得見的手”的精心規劃。
（一）市場邏輯：分工合作、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疊加優勢

１． 動態的比較優勢是影響粵港澳區域產業分工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區域稟賦差異推動了區域間的分工和貿易。 Ｒｉｃａｒｄｏ 在絕對優勢理論的基

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區域稟賦的差異使得各國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通
過生產並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可以實現專業化分工，提高勞動生

產率。⑨

改革開放初期，港澳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面臨著勞動力短缺、人工和土地成本過高等問題，生產

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和東南亞等國家的競爭使得港澳製造業發展面臨困境。 而港澳作為國際自由

港，在資金籌措、企業管理和市場開拓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毗鄰港澳的珠三角地區有廉價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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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資源。 在國家開放政策的支持下，珠三角地區吸引大量的港澳資本、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

經驗，在港澳與珠三角之間在形成了“前店後廠”的垂直產業分工體系。 “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反

映了比較優勢對貿易分工的影響，港澳地區發揮的“店”的作用，憑藉自身優勢，承接海外訂單、負
責市場推廣、對外銷售和新產品開發，而珠三角地區則扮演“廠”的角色，利用土地、自然資源和勞

動力優勢，負責產品生產製造環境的工作。 港澳與珠三角根據各自資源稟賦條件通過貿易分工實

現資源的高效利用，有效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
但是，隨著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兩地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２１ 世紀以來，港

澳自由經濟體、低稅率等優勢吸引了很多跨國公司，港澳經濟由製造業為主轉型為以貿易物流、金
融保險、專業服務等高端服務業為主，經濟地位也由遠東的裝配中心轉變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 因此，基於雙方比較優勢的變化，珠三角與港澳的合作也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變，從貨物貿易

向服務貿易轉變。 另外，隨著經貿合作深化和要素流動的需要，跨境就業、學習情況增加，社會領域

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廣東和珠三角要為港澳居民內地發展創造更加便利化的條件。 三地之間

比較優勢的變化，將會決定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工和演進。
２． 空間貿易成本和產業集聚收益影響區域經貿合作緊密程度

新經濟地理學將空間因素納入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傳統製造業中由於空間距離所產生的運

輸費用和貿易成本，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領域邊際收益遞增，會影響產業的空間佈局。 由於珠

三角走的是一條外向型工業化道路，在工業化初期香港是發揮了引領作用，因此粵港澳合作的經濟

輻射半徑與港澳特別是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空間距離有著密切的聯繫。 港澳與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

區的深圳、東莞位置臨近且具有共同的種族、語言、文化、歷史和風俗，從而在貿易及合作中更容易

達成共識，因此港澳企業流入的初期，香港主要的製造業約 ８０％以上的工廠或加工工序轉移到了

廣東，其中轉移到了珠三角的佔 ９４％，地處珠三角東岸地區的深圳、東莞率先承接了香港的產業轉

移，快速發展起來。⑩港澳產業轉移催生了珠三角東岸地區加工工業的高速發展，開啟了珠三角的

工業化進程。 隨著珠三角地區西岸及廣東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港資企業的輻射半徑逐漸增

大。
從粵港澳空間發展格局演變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東岸依託毗鄰經濟中心香港的區位優

勢，接受香港的經濟輻射，率先發展起來。 珠三角的經濟重心逐漸東移，珠三角西岸與東岸經濟實

力的差距日益擴大，從而改變了珠三角初始的經濟格局，逐漸形成了廣州—佛山—東莞—深圳—香

港的“Ｓ”型經濟發展軸線和以廣佛都市圈與深港都市圈為區域中心的兩極發展格局。 珠三角區域

經濟發展格局從雙軸線向單軸線、三角鼎立向兩極化格局演變，珠三角城市的融合趨勢更加明顯。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內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和深中通道的建設，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將縮短了

珠三角東西部地區的運輸成本，改善珠三角西岸城市的區位條件。 可以預見珠三角西岸的發展會

進一步加快，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協調發展。
３． 市場開放度決定粵港澳合作的形態和演進階段

港澳是對外高度開放的、高度自由的海島型城市經濟體系，粵港澳的經貿合作關係發展主要取

決於內地的市場開放和市場化改革。 中國內地的市場開放程度是決定粵港澳三地合作演進的最基

本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根據發展實際選擇了漸進式的市場開放路徑，從局部開放逐步向

全方位開放轉變，對應粵港澳合作也經歷了直接投資主導下投資與貿易並進階段和貨物貿易自由

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及投資便利化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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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紀 ７０ 年代末，內地開始局部開放，粵港澳合作開始進入直接投資主導的投資與貿易並進

的合作階段。 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沿海城市和地區率先開放，其中位於珠三角地區的深圳、珠海是國

家開放的經濟特區。 而開放的行業上來看，首先是針對製造業的要素開放。 在大力引進海外直接

投資的同時，為了有利於國內本土工業的發展，對國內市場實現了不同程度的保護，特別是對一些

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產業的產品的內銷市場實現了比較嚴格的限制。 正是在內地市場局部開

放的條件下，港澳與珠三角地區之間形成了以優勢互補為基礎，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分工體系中建

立其製造業“前店後廠”的跨境生產網絡體系。
２００１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標誌著內地市場開始從局部開放向全方位開放轉變，

２００３ 年內地和港澳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ＣＥＰＡ）協議後，粵港澳不斷提高了合

作的廣度和深度，內地市場逐步由局部開放擴展到統一市場。 粵港澳合作進入了貨物貿易自由化、
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新階段。

（二）政府邏輯：頂層設計和擴大開放的雙重作用

由於粵港澳合作具有“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殊性，在合作上會遇到許多體制機制

障礙，國家和廣東省各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安排通過頂層設計和擴大開放的雙

重作用統籌粵港澳城市群間的合作協調。
１． 政府通過區域發展規劃進行頂層設計

政府從宏觀上對區域發展進行戰略性規劃和空間部署，協調區域矛盾，解決區域一體化的外部

性問題。 １９８４ 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家陸大道在中心地理論和增長極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點─
軸”開發理論，被國家所採納，成為其後歷次五年計劃全國經濟佈局的宏觀框架。地區的發展規劃

也按照“點─軸”系統模式確定了本地區的重點發展軸線和中心城市。
從 １９８９ 年以來珠三角地區先後出台了 ５ 次大型的區域發展規劃，整個規劃的城市群空間結構

從點狀結構向點軸和軸帶網絡結構發展。 在 １９８９ 年廣東省政府出台的《珠三角城鎮體系規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年）》中，提出以經濟特區為增長極，培養廣佛、深圳、珠海、中山、江門、順德、東莞、惠
州─大亞灣、肇慶、清遠等 １０ 個城鎮群構想。 隨後在 １９９４ 年《珠三角經濟區城市群規劃》中根據

“點─軸”開發理論將珠三角的發展調整為建設廣深雙中心、推進沿廣深和廣佛兩個軸帶線點軸發

展以及構建中部廣佛（廣州、佛山）、東部深莞（深圳、東莞）、西部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門）三大都

市區。
在 ２００４ 年《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中，提出建設珠三角世界級城鎮群，

加大珠三角內部城市以及與泛珠三角區域聯繫，建設“一脊、三帶、五軸”的結構。 ２００８ 年，廣東省

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首次將港澳納入珠三角規劃視野，提
出三大都市圈。 ２０１５ 年的《珠江三角洲全域規劃（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更加強調城市群的發展，提出以

廣州、深港為主要對外輻射核心，形成“廣佛肇＋清遠、雲浮”、“珠中江＋陽江”、“深莞惠＋汕尾、河
源”三大組合型新型大都市區。

１９９４ 年確定的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城市群的區域空間發展結構一直延續至今，但是，從珠三

角的發展實際來看，區域規制的空間結構沒有完全形成，珠三角呈現出較明顯的圈層結構，而非規

劃的三大都市區，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核心城市之間出現的強聯繫，但是珠海、中山、惠州、江門

的外圍城市之間和核心之間呈現出了弱聯繫，尤其是珠三角西岸珠海、中山、江門的聯繫薄弱。 在

一主兩副的結構中，廣州和深圳起到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但是，規劃中在珠海副中心並未出現。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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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的空間發展結構反映出珠三角的發展更多的是市場推動形成的結果，沒有完全按照政府規

劃統籌發展。
表 １　 珠三角區域發展規劃的演進

規劃名稱 出台時間 　 　 　 　 　 　 　 規劃的區域發展空間體系

珠三角城鎮體系規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８９ 年

兩個增長極、十個城鎮群：以經濟特區為增長極，建設廣佛、
深圳、珠海、中山、江門、順德、東莞、惠州─大亞灣、肇慶、清

遠等 １０ 個城鎮群。

珠三角經濟區城市群規劃 １９９４ 年

兩主軸、三大都市群和七拓展軸：廣深（香港）、廣珠（澳門）
兩條發展主軸；中部廣佛（廣州、佛山）、東部深莞（深圳、東

莞）、西部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門）三大都市區；廣州─肇

慶─西江拓展軸、廣州─清遠─韶關拓展軸、廣州─佛山─
湛江拓展軸、廣州─惠州─汕頭拓展軸、珠海─湛江拓展軸、
（香港）深圳─惠州─河源拓展軸。

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０４ 年

一脊、三帶、五軸：廣深、廣珠及港澳發展軸形成珠三角發展

“脊樑”；北部城市功能拓展帶、中部產業功能拓展帶和南部

濱海功能拓展帶等三大功能拓展帶，強化珠三角與省內其它

地區的合作聯繫；依託城鎮密集區，構建沿江肇─江珠高速

公路、１０５ 國道、莞深高速公路、廣深鐵路和惠澳大道等五大

“城鎮─產業”聚合軸。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雙核雙軸：以廣州、深圳為中心，以珠江口東岸、西岸為重點，
優化以深圳市為核心，以東莞、惠州市為節點的珠江口東岸

地區的佈局，提升以珠海市為核心，以佛山、江門、中山、肇慶

市為節點的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水平。 推進珠江三角洲地

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帶動環珠江三角洲地區加快發展。

珠江三角洲全域規劃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雙核聯動、南拓西進：以廣州、深港為主要對外輻射核心，以

向北和向西城市聯繫為主線的區域城市網絡，形成“廣佛肇

＋清遠、雲浮”、“珠中江＋陽江”、“深莞惠＋汕尾、河源”的三

大組合型新型大都市區，實現“９＋５”共贏合作格局。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２． 政府利用區域差異政策擴大開放

在國家漸進式的改革開放中，政府採用實行差異化區域傾向性政策，引導資源要素的優化配

置。 市場開放度決定粵港澳合作的形態和演進階段，政府針對粵港澳區域合作的現狀和需求在粵

港澳大灣區內設定了一些有利於深化合作、具有政策偏向性的制度性安排。
從開放地區來看，內地首先是從珠三角等沿海城市進行開放。 １９８０ 年國家在廣東省的深圳、

珠海、汕頭設立經濟特區，通過經濟特區的制度安排，擴大珠三角地區的局部開放，掃清早期粵港澳

合作的制度性障礙。 ２０１４ 年國家批准在廣東省設立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三大自貿片

區。 國家賦予自貿區“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實現更深層次的開放，推動在自貿區內開展粵港澳

深度合作，探索突破粵港澳合作的體制機制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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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放領域來看，內地首先是對直接投資市場進行開放。 珠三角地區吸引大量港澳直接投資，
從 １９７９～２０１４ 年，廣東實際利用外資 ３，６７６．３６ 億美元，其中 ６２．４％來自香港的資本。 在大量港澳

資本推動下，在珠三角地區快速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集群，港澳與珠三角之間形成

“前店後廠”的產業合作分工模式。 ２００１ 年中國內地加入 ＷＴＯ，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ＣＥＰＡ 正式簽署後，內
地開放領域從直接投資向服務業開放拓展，港澳與廣東進入了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

投資便利化的新階段。 ２００３ 年內地與港澳先後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簡稱 ＣＥＰＡ），協議規定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內

地對原產於港澳的產品實行零關稅，內地與港澳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
此後每年內地和港澳還會根據雙方合作的需要簽署補充協議，內地與港澳先後簽署了《ＣＥＰＡ

服務貿易協議》、《ＣＥＰＡ 投資協議》和《ＣＥＰＡ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ＣＥＰＡ 服務貿易協議》首次在

內地全境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方式全面開放，大幅放寬了港澳企業進入內地服務行業的

准入門檻。 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 １６０ 個服務部門中內地已經對港澳開放了 １５３ 個，其中，６２ 個

部門對港澳完全實現國民待遇，服務貿易整體開放率高達 ９５．６％。 協議還確立了港澳最惠國待遇，
明確內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只要有優於 ＣＥＰＡ 的措施均將適用於港澳，這
樣保障了內地對港澳的開放程度會一直處在最高水平。 ＣＥＰＡ 是內地迄今為止商簽的內容最全

面，開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貿易協議，為內地參與其他雙邊自貿區積累了經驗，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

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總量第三大的灣區，在灣區內已經形成了金融、
航運、電子、互聯網等優勢產業和世界知名企業，已經具備打造世界級灣區的條件。 但是，在“一個

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獨特性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還面臨

著以下的問題與挑戰。
（一）體制差異，制約合作深化，存在要素自由流動與體制機制多樣性的矛盾

港澳與內地在經濟政治制度、法律體系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導致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

等要素在跨區域流動上仍存在諸多障礙，制約了合作深化。 港澳長期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和積

極不干預政策，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有限。 同時，三者在經貿合作中面臨一系列制度性障礙，實施

中面臨著“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等諸多問題。 目前，ＣＥＰＡ 代表內地對外最高開放水平。 ＣＥＰＡ《廣
東協議》和 ＣＥＰＡ《服務貿易協議》採用了“負面清單＋准入前國民待遇”的開放模式，對港澳服務業

開放部門的承諾覆蓋率已高達 ９６．５０％，但無限制覆蓋率僅佔 １８．１３％。 這表明雖然 ＣＥＰＡ 的覆蓋

率較廣，但開放深度有限。 在大灣區合作中，不斷增加體制互補性的收益，減少體制差異性的成本，
是合作體制和機制創新的重要目標。

（二）產業水平分工，加劇區域競爭，存在區域經濟互補合作與同質競爭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從局部開放到全方位開放的過程，開放水平得以不斷提升。 港

澳的傳統優勢相對減弱，使得粵港澳傳統產業的合作互補性下降。 在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壓力

下，各個城市都鼓勵和培育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導致灣區內同質化傾向嚴重，產業競爭加劇。
港澳與內地特別是港澳與珠三角之間的產業分工，從早期的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導致港澳與珠

三角之間服務業、機場設施例如港口和機場等行業中競爭態勢加劇。 灣區內各個城市發現還缺乏

明確的定位和規劃，經濟發展類型單一趨同，具有重合性和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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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調制度缺失，降低合作效率，存在局部利益與全域利益的矛盾

在現行的政府政績考核標準和壓力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間會存在行政壁壘，導致“行政區

經濟”和“諸侯經濟”普遍存在。 更深層次來看，這是在大灣區發展中存在的局部利益和全域利益、
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不完全一致的矛盾。 珠三角和港澳的合作地位不對等，沒有形成常態化的統

籌協調機制，在協調機制缺失時，局部利益與全域利益的矛盾衝突會更加明顯。 粵港澳大灣區“一
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特殊性導致大灣區的建設中會較多涉及到法規政策和區域協調問題，
這是市場機制下無法解決的內部矛盾。 需要政府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建立區域統一的協調機制，統
籌灣區發展事宜，提高灣區的合作效率，推進灣區一體化進展。

四、發展趨勢：模式、內容和機制轉變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國家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戰略定

位，大灣區的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粵港澳大灣區是珠三角城市群發展的升級版，旨在推進

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和分工協作體系的優化和重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 隨著國家整

體發展策略的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合作在不斷深化。
（一）從合作機制看，從市場引導下的企業“自發性合作”向市場主導、政府推動的“自覺性合

作”，進而向基於利益共同體的“自為性合作”轉變。
合作初始階段，粵港澳三地合作是在市場的引導下，由企業和商人推動的功能性整合為主的區

域經濟合作。 港澳與珠三角兩地生產要素價格和經濟發展階段巨大差異的客觀條件和中國內地開

啟的對外開放政策的雙重作用，推動粵港澳形成“前店後廠”的分工合作模式。 隨著合作的深化，
粵港澳三地的合作開始從區域經濟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過渡。 政府需要經濟合作中發揮重要

的作用，ＣＥＰＡ 就是一個國家內三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緊密經貿安排，為粵港澳合作創造公平的營

商環境和國民待遇。 隨著合作的深化，需要建立更穩定，更高層次的合作機制，需要政府成立協調

組織負責區域合作的相關事宜。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國家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中央統籌，
粵港澳三方參與的政府工作機制正式啟動。政府的協調組織有利於突破在大灣區合作中體制機

制障礙，保障要素能在區域內便捷流通，市場機制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在區域合作向自為性合作的過程中除開要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外，還需要社會組織、民間機

構的廣泛參與。 政府主要扮演組織者和協調者的重要角色，推進區域合作制度的制定和實施、組織

機構的建立，確定區域的重大發展戰略，協調區域內的經濟利益衝突，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 政府

以外的研究智庫、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機構通常具有獨立運作的特徵，靈活性較大，便於民間的交

流、溝通與合作，能夠彌補政府組織在合作機制中的不足，在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未來大

灣區的建設中需要充分發揮研究智庫、行業協會以及企業的作用，實現民間的平等交流、友好協商，
促進內地與港澳社會大眾之間形成合作共識，凝聚發展合力，共同推動合作的發展。

（二）從合作內容看，從經濟領域的直接投資與貨物貿易到建立開放和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

場，進而向經貿合作深化、民生領域福利整合、社會融合全方位合作轉變。
１． 經濟領域：從直接投資和貿易向資本、技術、人才多維度合作轉變

當代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的趨勢表明，信息產業、生物醫藥、能源技術的融合發展，正推動以

數字化、網絡化、自動化和綠色化為標準的新一輪產業革命。 以科技創新、高端智能等為主的經濟

競爭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關鍵，世界各國都紛紛開展創新要素集聚的競爭。 德國的工業 ４．０、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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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減稅計劃”等都是旨在謀求全球經濟競爭重構的新優勢。 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外部競爭

加劇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應從以往單一的直接投資和貿易向資本、技術、人才多維度合作轉變，
構建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相關向高端化、智能化發展，經濟發展動能向創新驅動的

內生增長轉變。 通過發揮港澳國際化創新資源、金融市場和珠三角高科技製造業體系的優勢，構建

“香港、廣州知識生產———深圳知識轉化———珠三角產品應用”的區域創新體系，攜手打造粵港澳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２． 社會合作：從人文交流向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轉變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向巨型城市發展，去邊界化趨勢明顯。粵港澳合作將

從經濟領域的合作，向社會領域、民生領域拓展，破解港澳居民在珠三角生活、工作和養老等方面制

度性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有先行先試的政策空間，為社會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大灣區需要

推進港澳與內地醫療、養老、教育、就業等制度銜接，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讓港澳居民能夠分享

到區域合作的成果，改變以往政策“惠商不惠民”的傾向，構建港澳居民能夠分享內地發展紅利的

新機制。 在生態建設方面，建立協同環保合作機制，堅持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構建生態環境共同

體，打造生態安全、環境優美的宜居、宜業、宜遊的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３． 對外開放：從全面開放向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質量轉變

粵港澳大灣區的開放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珠三角與港澳間的開放，二是指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對外部的開放。 對於珠三角和港澳間的開放將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基礎

設施和體制創新不斷擴大珠三角對港澳的開放程度，破解制度性和物理性障礙，促進人流、物流、資
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有序流動，實現內地與港澳產業優勢互補、錯位發展。

得益於 ４０ 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國更多的是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

接受者和國際標準的追隨者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使得對外開放缺乏自主性和主導權。 因此，在國家

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應發揮香港、澳門作

為自由貿易港和獨立關稅區的獨特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從過去成本優勢向市場競爭優勢轉變。
以香港和澳門國際化營商環境、貿易規則和全球化商業網絡的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形成開

放型經濟新體制新機制，培育大灣區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的新優勢，增強我國在國際規則

重構中的權力和影響力，引領和帶動國家新一輪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政策建議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澳大灣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地區的綜合優勢，打造國際一流灣區

和世界級城市群，需要以“市場主導，政府推動”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推動灣區內各

種生產要素在區域內更加便捷流動和高效配置。
（一）發揮政府協調作用，統籌灣區建設

粵港澳合作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由市場機制推進的經濟合作潛能已經釋

放，需要政府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對大灣區的建設進行宏觀指導和戰略規劃，避免同質競爭和市場

無序的問題。 在灣區城市群的建設中政府需要消除阻礙商品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最
大程度降低行政壁壘，減輕行政區劃帶來的歧視。 從而確保市場能夠提供正確的信號，充分發揮價

格機制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的穩步推進，需要逐步形成統一的市場體系。 一是要學習國際先進經驗，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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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建立統一大市場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可在汲取國際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出

一條適合粵港澳大灣區實際情況的統一大市場之路。 二是要實現 ＣＥＰＡ“負面清單”全面升級和多

領域推廣，在制度層面解決“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的問題，消除三地之間的市場壁壘，推行和落實負

面清單管理模式，清理阻礙要素合理流動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三是創新市場管理機制，建立智能化

的大灣區市場管理體系，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促進共同市場的形成。
（二）突出市場機制功能，改善營商環境

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徵，因此要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盡量降

低制度差異導致的成本，增加制度互補帶來的收益，追求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條件的收益最大化和

成本最小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始終要追求的目標。 首先，利用“一國兩制”優勢，發揮自由市場

機制。 在尊重國家主權、體制的前提下，允許兩制差異的存在，把發揮內地作為堅強後盾的積極作

用與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提高粵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中的功能和地位。 其

次，比照港澳經濟體制，逐步改善灣區營商環境。 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取向不是更低的關稅，而是從

政府透明度、法制、市場規則，從投資准入到投資補償等一系列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營商制度環境

制度。 注重開放性和市場性體制建設，強化內生性動力，對灣區經濟的推動作用，發達的市場經濟

和開放的市場格局是全球一流灣區建設的共同特徵，同時也是推動灣區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
在推進灣區經濟建設過程中，要注重發揮市場在生產、生活、生態協作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 同時，
要注重灣區本身優質要素與外界優質資源的良性、互動關係，營造一個良好的要素流動氛圍，保障

灣區經濟的持久創新活力。
（三）優化空間發展格局，協調城市功能

中心城市的形成、帶動和輻射是國際上大灣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特徵，一個區域內多個中心城

市為區域發展提供的多個增長極，但同時也對城市之間的分工和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粵港澳

大灣區存在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個核心城市，在區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需要特別處

理好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發展間的關係。
大灣區在發展定位上首先要處理好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城市功能定位和相互關係，避免

龍頭之爭，強調多核心協同發展，協調好各城市之間的利益衝突。 一是應根據各城市的產業優勢，
進行適當分工，合理佈局，形成以香港為中心的金融和專業服務、以澳門為中心的休閒旅遊業、以廣

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先進製造業、以深圳為中心的科技創新產業的產業佈局。 二是允許各城市適度

錯位競爭。 對產業進行總體佈局並非人為設置產業壁壘，應允許和支持各城市根據自身特點選擇

產業發展，並允許在同一產業上適度競爭。 通過適度競爭，促進發展，但應避免惡性競爭。 如在金

融業方面，在維繫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應允許和支持澳門、廣州、深圳在金融業方

面與香港錯位發展；在科技創新方面，支持深圳繼續走在全國前列，香港、澳門、廣州等其他城市也

應根據自身特點，推動科技創新。
（四）加強基礎設施對接，實現互聯互通

基礎設施是區域合作的物理性保障，通過新建或改善灣區內的交通基礎設施，提升交通可達

性，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產業的關聯性，促進產業聚集和區域專業化發展。
在大灣區內可以建設以香港、廣州、深圳為核心，聯合其他港口共同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

航運中心港口群，打造“２１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家門戶。 加快建設以香港、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粵

港澳世界級機場群，加快推進沿海主樞紐港口、區域性樞紐港口和內河港口口岸的經營運作銜接，

83



實現口岸互聯互通。 推進內地與港澳大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在珠江口東西兩岸形成一個更加

完整、更加快捷的交通路網，促進沿線經濟要素的流動，形成規模和集聚效應，打造互通互聯的交通

網絡。

①②⑥Ｂｅｌａ Ｂａｌａｓｓａ，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１９６１．
③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９１， ９９（３） ．
④Ｇｕｎｎ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ｓ， Ｍｅｔｈｕｅｎ， １９５７．
⑤Ａｌｂｅｒｔ 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８． Ｊａｃｋ
Ｐ．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ｓ ｉｎ 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６６， ７１（４）： １０３３⁃１０５４．
⑦孫久文：《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意義與“十三五”
時期發展思路》，鄭州：《區域經濟評論》，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⑧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 Ｒ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⑨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７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４ ｒｅｐｒｉｎｔ．
⑩陳廣漢：《論港澳與中國內地經貿關係的發展和演

進》，廣州：《當代港澳》，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陸大道：《關於“點－軸”空間結構系統的形成機理分

析》，長春：《地理科學》，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賴壽華等：《珠三角區域規劃回顧、評價及反思》，上
海：《城市規劃學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新華社：《韓正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８－０８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１４１２２．ｈｔｍ。
陳廣漢等：《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科技協調創新

體系研究》，福州：《亞太經濟》，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李郇等：《從巨型城市區域視角審視粵港澳大灣區

空間結構》，北京：《地理科學進展》，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作者簡介：陳廣漢，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中山大學粤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

專家、副院長；譚穎，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

心博士研究生。 廣州　 ５１０２７５

［責任編輯　 劉澤生］

93


	理工學報v62019
	201902整本
	2019.02-Abstracts+徵稿啟事
	
	理工學報v62019
	201902整本
	2019.02-Abstracts+徵稿啟事




